撤销登记（备案）决定书
京兴市监撤字〔2025〕第063号
当事人：北京锐钰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110115MA7LTWWK1N
住所（住址）：北京市大兴区新源大街27号院4号楼4层1单元436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杨志珍

2025年3月27日王丽向本局反映本人身份被冒用办理市场主体登记（备案），并提交相应材料。本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四十条的相关规定予以受理和调查。
经查，北京锐钰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于2022年3月25日取得设立登记，于2024年4月10日被吊销执照。申请人王丽陈述其于2022年2月28日遗失身份证，并提供了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马驹桥派出所于2025年3月22日出具的证明，证明王丽于2022年2月28日办理补领身份证业务，而北京锐钰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于2022年3月25日设立登记中提供的是王丽已经丢失失效的二代身份证。王丽陈述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设立登记审核表中实名认证信息表和业务确认信息表中人像与本人不一致，经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刑事侦查支队复函：注册档案中的实名认证人员头像与王丽网上户籍照片明显不符。2025年5月13日，执法人员对北京锐钰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位于北京市大兴区新源大街27号院4号楼4层1单元436的注册地址进行了监督检查，现场确认无此公司。执法人员拨打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设立登记审核表内预留电话，均无法取得联系。2025年5月13日，向北京锐钰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及全部相关利害关系人邮寄了“北京市大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询问通知书”。因无法直接送达当事人及全部相关利害关系人，于2025年5月19日予以公告送达，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30日当事人及全部相关利害关系人未与执法人员进行联系。2025年3月28日至2025年5月12日，将上述涉嫌冒用他人身份登记信息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并对有关情况进行调查，公示期内无利害关系人提出异议。2025年5月14日，我局以书面形式函询区法院、区公安分局、区税务局等相关部门意见，区税务局复函称该公司纳税人状态为“非正常”。其余部门未向我局提出异议。
相关证据: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撤销虚假登记（备案）申请表、承诺书、情况说明，现场笔录、照片，大兴区政府网站公示截图等。
我局于2025年9月5日向当事人送达了撤销冒名登记（备案）听证告知书，告知当事人我局拟作出撤销冒名登记（备案）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撤销内容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和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未要求举行听证。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四十条的规定，本局决定撤销北京锐钰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于2022年3月25日的设立登记（备案）。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10日内交回营业执照。逾期不交回的，本局将按有关规定执行。
如对本决定持有异议，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后六十日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的规定，向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自收到本通知书后六个月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北京市大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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